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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17117－2008《双筒望远镜》。与GB/T 17117－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

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标准名称（见封面，见2008年版的封面）； 

——更改了范围内容（见第1章，见2008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第3章、6.3、6.5、6.8、6.10.2、8.2.1、8.2.3和8.2.4）；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 18312-2001 双目望远镜检验规则；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见2008年版的第3章）； 

——对分类内容进行了重新规定（见第4章，见2008年版的第4章）； 

——将“放大率”更改为“角放大倍率”（见全文，见2008年版的全文） 

——更改了项目名称和性能指标（见表1，见2008年版的表1）； 

——增加了项目名称“入瞳直径”、“眼睛间隙”和“聚焦差”及允许偏差（见表1，见2008年版

的表1）； 

——删除了“棱镜式双筒望远镜”和“伽利略式双筒望远镜”（见2008年版的表1）； 

——增加了“光学特性”条款并更改了表标题（见5.2和表2，见2008年版的表2）； 

——更改了“结构性能”的条款号，其余条款号顺延（见5.3，见2008年版的5.2）； 

——增加了试验工具要求和试验程序（见6.1～6.13，见见2008年版的6.1～6.10）； 

——增加了“入瞳直径”、“眼睛间隙”和“聚焦差”检验项目，并更改了注的内容（见表3，见

2008年版的表3）； 

——合并了不合格类别（见表4，见2008年版的表4）； 

——增加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7年首次发布为GB/T 17117-1997，2008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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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和观测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和观测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和观测镜的设计、制造和质量评价。伽利略式双筒望远镜可

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185 光学零件表面疵病 

GB/T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标志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44403 光学和光子学 望远镜系统 通用术语和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观测镜及瞄准望远

镜术语（GB/T 44403-2024，ISO 14132-1：2015、ISO 14132-2：2015、ISO 14132-3：2021，MOD） 

GB/T 45410.1-2025 光学和光子学 望远镜系统试验方法 第1部分：基本特性（ISO 14490-1：2005，

MOD） 

GB/T 45410.2-2025 光学和光子学 望远镜系统试验方法 第2部分：双筒望远镜（ISO 14490-2：2005，

MOD） 

JB/T 9328—2024 分辨力板 

3 术语和定义 

 GB/T 4440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左右目镜高度差 difference between ocular height in left and right 

将左右目镜视度归零时，左右目镜眼罩上端面的高度差。 

4 分类 

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和观测镜（以下简称望远镜）分为高性能和普通性能的望远镜。 

5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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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光学性能 

5.1.1 望远镜光学性能允许偏差按表 1的规定。 

 

表1 望远镜光学性能允许偏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高性能望远镜 普通性能望远镜 

1 角放大倍率 a  Γ ±4 % ±5 % 

2 倍率差 d 1.5% 2 % 

3 物方视场 a、b ±3% ±5 % 

4 入瞳直径 c D ±2%  ±5% 

5 出瞳直径 D′ ±6% ±10% 

6 眼睛间隙/（mm）l′ 
+5 

-0.5 

7 视度零位/（m–1） ±0.5  ±1  

8 像偏转/ (°) ±1 ±1.5 

9 像偏转差 d （′） 30 40 

10 聚焦差/（m–1） 0.5 1 

11 

 

出射光束平行度/（′）： 

——垂直方向 

 

——水平发散 

 

——垂直会聚 

Γ ≤ 20× 20× < Γ ≤ 30× Γ > 30× Γ ≤ 20× 20× < Γ ≤ 30× Γ > 30× 

20 1 × Γ 30 30 1.5 × Γ 45 

60 3 × Γ 90 100 5 × Γ 150 

20 1 × Γ 30 40 2 × Γ 60 

12 视场中心分辨力 e/（″） 

出瞳直径 

≤4.0mm  

出瞳直径 

＞4.0mm 

出瞳直径 

≤4.0mm 

出瞳直径 

＞4.0mm 

≤（240/D） ≤（60/Γ） ≤（300/D） ≤（75/Γ） 

注： 望远镜的光学性能的允许偏差参见GB/T 45412.1和GB/T 45412.2。 

a 对于变焦望远镜，涉及到角放大倍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b 对于“广角”的望远镜，像方的最小视场应为 60°。 

c 以变焦系统的最大角放大倍率进行检测。 

d 不适用于单筒望远镜。 

e 在检测变焦双筒望远镜时，应使用最高角放大倍率的出瞳直径. 

 

5.2 光学特性 

5.2.1 望远镜光学特性最低要求按表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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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望远镜光学特性最低要求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高性能望远镜 普通性能望远镜 

1 中轴视度调节范围 （m-1） 不少于-5～+10 不少于-4～+2 

2 
目镜视度调节范围(有中轴视度调

节机构) （m-1） 
不少于-3～+3 不少于-2～+2 

3 
左右目镜视度调节范围(无中轴视

度调节机构)（m-1） 
不少于-5～+5 不少于-4～+4 

4 瞳距调节范围(mm) 56～74 60～70 

5 左右目镜高度差/mm ≤1 ≤2 

注： 望远镜的光学特性的最低要求参见GB/T 45412.1和GB/T 45412.2。 

5.3 结构性能 

5.3.1 望远镜各运动部位应平滑、无松动和卡滞现象，转动部位应能自如地停留在行程的任意位置上。 

5.3.2 望远镜所有活动部位按6.15规定进行耐久性试验后应满足表1中在瞳距范围内的出射光束平行

度和 5.3.1的 要求。 

5.3.3 具有密封性能要求的望远镜按 6.16规定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后压力下降值不大于 5kPa。 

5.4 环境适应性 

5.4.1 望远镜按 6.17规定进行振动试验，试验后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各运动部位应符合 5.3.1的规定，螺钉、螺母等紧固件应无松动、歪斜； 

b) 像偏转、像偏转差、在瞳距范围内的出射光束平行和视场中心分辨力应符合表 1的规定；  

c) 镜筒内的清洁度应符合 5.5.3的规定。 

5.4.2 望远镜按 6.18规定进行高温试验，试验后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高温状态下，各运动部位应符合 5.3.1的规定； 

b) 恢复到常温下，不应出现脱胶现象； 

c) 恢复到常温下，光学零件表面无润滑油流痕。 

注： 本要求不适用于伽利略式双筒望远镜。 

5.4.3 望远镜按 6.19规定进行低温试验，试验后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低温状态下，各运动部位应能转动； 

b) 恢复到常温下，不应出现脱胶现象； 

c) 具有密封性能的望远镜恢复到常温下，内部光学零件表面应无水痕。 

注： 本要求不适用于伽利略式双筒望远镜。 

5.5 清洁度和光学零件表面质量 

5.5.1 望远镜光学零件不应有明显的脱膜和脱胶现象。 

5.5.2 光学零件倒边部位局部破边的大小应符合 GB/T 1185的规定。从望远镜目镜和物镜方向观察 

时，不应发现因破边而引起的反光现象。 

5.5.3 从望远镜目镜和物镜方向观察，光学零件不允许有明显的麻点、破点、气泡、擦痕及附着物；

镜筒 内不应有漆粒、金属屑、堆积的润滑脂和硅橡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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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外观 

5.6.1 对同一具望远镜左、右镜筒相应光学零件的膜层颜色应基本一致。 

5.6.2 零件表面不得有毛刺和飞边。 

5.6.3 零件表面精饰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外表面的漆层、氧化层和镀层应牢固，各相同部位的颜

色 和光泽应基本一致。 

5.6.4 螺钉、螺母等紧固件应无松动、歪斜、锈蚀；螺钉头部的起子槽和扳手孔不得有明显的损伤。 

5.6.5 镜身、镜筒外表面的包皮应粘贴平整、牢固。连接处不允许有明显的缝隙。同一具望远镜左、

右 镜身的包皮花纹及色调应基本一致。 

5.6.6 望远镜外表面不得有多余的油脂溢出；胶粘部位不得有残留胶层；精饰部位不得有明显的划痕、 

擦伤和损伤。 

5.6.7 望远镜上标志的字迹与图案应清晰、完整、牢固。 

5.7 其他要求 

5.7.1 当要求望远镜目镜眼罩外翻时，外翻后不得自行回弹。 

5.7.2 摇动望远镜时，内部不应有响声。 

5.7.3 标有广角标志“WA” 或“W” 的广角望远镜，其视场角标称值与角放大倍率标称值的乘积

不得小于 65° 

6 试验方法 

6.1 角放大倍率及倍率差 

6.1.1 试验工具 

a)标准口径框：口径标定误差绝对值不大于 0.05mm； 

b)测量显微镜：径向测量不确定度不大于 0.01mm，轴向测量不确定度不大于 0.2mm； 

c)倍率计：分划误差绝对值不大于 0.01mm，镜筒轴向分划误差绝对值不大于 0.1mm； 

d)望远镜综合校正仪：角放大倍率示值误差绝对值不大于 1%，像倾斜示值误差不大于 6′，平行光

管视差不大于0.01m
-1
；光束平行度在垂直方向不大于30″,水平方向发散不大于60″，汇聚不大于10″。 

6.1.2 试验程序 

6.1.2.1 方法一 

用标准口径框和测量显微镜或倍率计检验。 

a) 首先将望远镜调焦至无限远，目镜视度调整到零位。 

b) 望远镜物镜前垂直于物镜光轴安置标准口径框（其口径“D”为被测望远镜入瞳直径的60%～80%），

用漫射光照明标准口径框。 

c) 用倍率计或测量显微镜测量标准口径框经过望远镜后成像的大小，并按公式（1）～公式（3） 

分别计算望远镜的角放大倍率及倍率差： 

 

 𝛤1 =
𝐷

𝐷1
′ ··············································································· (1) 

 𝛤2 =
𝐷

𝐷2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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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𝛤 =
|𝛤1−𝛤2|

𝛤
× 100% ···································································· (3) 

式中： 

Γ1——左光学系统的角放大倍率； 

Γ2——右光学系统的角放大倍率； 

D ——标准口径框的直径，单位为毫米（mm）； 

D1ˊ——标准口径框经左光学系统成像后的直径，单位为毫米（mm）； 

D2ˊ——标准口径框经右光学系统成像后的直径，单位为毫米（mm）； 

Δ𝛤——角放大倍率差； 

Γ——角放大倍率标称值。 

6.1.2.2 方法二 

用综合校正仪检验。 

将望远镜置于综合校正仪检验光路中，调整望远镜使综合校正仪分划板刻线经望远镜左、右镜筒后

清晰地成像于投影屏上，从投影屏上分别读出左、右镜筒的角放大倍率值，并按公式（3）计算出望远

镜左、右光学系统的倍率差。 

当两种方法检验结果不一致时，以方法一为准。 

6.2 物方视场 

6.2.1 试验工具 

视场仪：视场测量不确定度不大于3′。 

6.2.2 试验程序 

用视场仪检验。 

a) 将望远镜放在视场仪物镜前，两者尽量靠近，人眼处于望远镜出瞳位置观察，调整望远镜使视

场仪分划面上十字分划线中心的像与望远镜视场中心基本重合，然后根据视场仪分划板角度分划读取望

远镜视场光阑边缘左右（上下）的读数，两读数之和即为所测得的视场； 

b) 视场测量时，如出现视场各方向视场大小不一致时，应以最小视场与最大视场的平均值作为最

终结果。 

6.3 入瞳直径 

按GB/T 45410.1-2025中第5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4 出瞳直径 

6.4.1 试验工具 

a)同 6.1.1b)； 

b)同 6.1.1c)。 

6.4.2 试验程序 

用测量显微镜或倍率计检验。 

a) 将望远镜各视度调整到零视度条件下，并在物镜方向加以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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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测量显微镜或倍率计置于望远镜目镜一方，纵向调焦直至清晰看到望远镜出瞳为止，用测量

显微镜或倍率计测量出瞳直径； 

c) 当出瞳出现切割或椭圆现象时，以最大直径与最小直径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6.5 眼睛间隙 

按GB/T 45410.1-2025中第6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6 视度零位 

6.6.1 试验工具 

a) 平行光管：视差不大于 0.01m
-1
，分辨力不低于（140/D）″，焦距不小于 1000mm，通光口径不

小于 110mm； 

b) 视度计：视度零位误差绝对值不大于 0.1m
-1
，视度测量范围不小于-6m

-1
～6m

-1
，视度测量不确定

度不大于 0.25m
-1
； 

c) 同 6.1.1d)。 

6.6.2 试验程序 

6.6.2.1 方法一 

用平行光管和视度计检验。 

a) 对于具有中轴视度调节机构和单支目镜视度调节机构的望远镜，将望远镜对准平行光管，调节

中轴用视度计，使无目镜视度调节的镜筒光学系统视度调节到零视度，然后再将另一支镜筒的目镜视度

示值归零。在平行光管上利用视度计测出该筒的视度值，即为视度零位误差。 

b) 对于两目镜分别调节视度的望远镜，将两目镜视度示值归零，在平行光管上用视度计分别测出

两镜筒的视度值，即为视度零位误差。 

6.6.2.2 方法二 

用综合校正仪检验。 

a)将望远镜置于综合校正仪检验光路中。 

b)对于具有中轴视度调节机构和单支目镜视度调节机构的望远镜，首先调节中轴使无目镜视度调节

镜筒的光学系统，在综合校正仪投影屏上的分划板成像清晰，然后调节另一镜筒的目镜，使综合校正仪

分划板在投影屏上成像清晰，其目镜视度示值即为视度零位误差。 

c)对于两目镜分别调节视度的望远镜，将两目镜视度分别调节至综合校正仪投影屏上的分划板成像

清晰，各目镜视度示值即为视度零位误差。 

当两种方法检验结果不一致时，以方法一为准。 

6.7 像偏转和像偏转差 

6.7.1 试验工具 

a)像倾斜仪：示值误差不大于2′； 

b)铅垂线； 



GB/T 17117—XXXX 

7 

c)同6.1.1d)。 

6.7.2 试验程序 

6.7.2.1 方法一 

用像倾斜仪和铅垂线检验。 

将望远镜置于距铅垂线不小于 4m 的距离上，调节望远镜直至看清铅垂线为止，用像倾斜仪分别测

出铅垂线经过左、右镜筒时的像偏转大小，并根据左、右镜筒产生的像偏转大小及方向按公式（4）计

算出像偏转差： 

                    

 𝛾 = |𝛽1 ± 𝛽2| ·········································································· (4) 

式中： 

 ——望远镜左右两镜筒产生的像偏转差，单位为分(′)； 

β1——望远镜左镜筒产生的像偏转，单位为分(′)； 

β2——望远镜右镜筒产生的像偏转，单位为分(′)。 

注： 当β1、β2同方向时，上式取“-”，反之取“+”。 

6.7.2.2 方法二 

用综合校正仪检验。 

将望远镜置于综合校正仪检验光路中，调整望远镜使得综合校正仪上的分划线清晰地成像于投影屏

上，从投影屏上读出左、右镜筒产生的像偏转值，并按公式(4)计算出相对像偏转。 

当两种方法检验结果不一致时，以方法一为准。 

6.8 聚焦差 

按GB/T 45410.2-2025中第7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9 出射光束平行度 

6.9.1 试验工具 

a)同6.6.1a)； 

b)双管前置镜：角放大倍率不小于 4倍，筒距范围不小于 50mm～70mm，光轴平行性不大于 30″。 

光轴平行性示值误差不大于2′； 

c) 同6.1.1d)。 

6.9.2 试验程序 

6.9.2.1 方法一 

用平行光管和双管前置镜检验。 

a) 将望远镜左、右目镜视度归零，置于视轴经过校准的平行光管和双管前置镜之间。调整望远镜，

使平行光管十字分划线交点经望远镜左光学系统所成的像与前置镜左系统十字分划交点重合，望远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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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原状，然后测出通过望远镜右光学系统的平行光管十字分划线交点的像与前置镜右系统十字分划交点

的偏差，即为望远镜出射光轴平行度。 

b) 改变不同的目距，重复上述检验方法。出射光束平行度应在全部目距调节范围内进行，且以最

大光束平行度的读数值作为最终测量结果。 

6.9.2.2 方法二 

用综合校正仪检验。 

将望远镜置于综合校正仪检验光路中，调整望远镜使得综合校正仪上的分划线清晰地成像于投影屏

上，改变目距，在综合校正仪上读取目距调节范围内最大的光轴夹角值，并按公式（5）计算出望远镜

出射光束平行度： 

 

 𝛼 = 𝜃(𝛤 − 1) ·········································································· (5) 

式中： 

α——出射光束平行度，单位为分(′)； 

θ——综合校正仪上两光轴夹角的读数值，单位为分(′)； 

Г——角放大倍率标称值。 

当两种方法检验结果不一致时，以方法一为准。 

6.10 视场中心分辨力 

6.10.1 试验工具 

a) 分辨力板； 

b) 同6.6.1a) 。 

6.10.2 试验程序 

在平行光管内安装号数与被检望远镜分辨力相适应的 A型分辨力板，并采用适当照明。 

将望远镜视度归零，用望远镜观察平行光管焦面上分辨力板，使其位于望远镜视场中心，将前置镜

置于望远镜目镜一方，调节前置镜对分划板经过望远镜后所成的像进行观察，记下刚好都能够清晰分辨

开四个方向的分辨力图案的单元编号，按 JB/T 9328—2024 表 2 中对应的线条宽度 b，按公式（6）式

计算视场中心分辨力。 

 

 𝛼 = 206265
2𝑏

𝑓𝑐
′  ········································································ (6) 

式中： 

α——望远镜的分辨力，单位为秒（"）；  

b ——刚能分辩出的线条宽度(按JB/T 9328—2024表2中规定)，单位为毫米(mm)； 

fC'——平行光管的焦距，单位为毫米(mm)。 

6.11 视度调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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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 试验工具 

a)同6.6.1a)； 

b)同6.6.1b)。 

6.11.2 试验程序 

6.11.2.1 方法一 

用视度计和平行光管检验。 

将望远镜视度调节到调节范围的某一极限位置，在望远镜目视方调节视度计，同时看清平行光管分

划线的像与视度计的分划线，从视度计上分别读取该极限位置时的视度读数值。然后将视度调节到另一

极限位置，重复上述步骤。记下此时的视度读数值。两视度值的范围即为望远镜的视度调节范围。 

6.11.2.2 方法二 

用距离法进行检验。 

对于视度调节范围中的正视度，可用距离法来进行检验，并按公式（7）计算视度值： 

 

 𝑆𝐷 =
1

𝐿
 ··············································································· (7) 

式中： 

SD——视度值，单位为屈光度(m
-1
)； 

L——最近可观察距离，单位为米（m）。 

当两种方法检验结果不一致时，以方法一为准。 

6.12 瞳距调节范围 

6.12.1 试验工具 

卡尺：分度值0.02mm。 

6.12.2 试验程序 

在瞳距调节范围内先将瞳距调至最大处，用游标卡尺量取两目镜框中心距，记下该值，然后将瞳距

调到最小处，量取最小瞳距值。两数据之间的范围即为瞳距调节范围。。 

6.13 左右目镜高度差 

6.13.1 试验工具 

同6.12.1。 

6.13.2 试验程序 

将望远镜左、右目镜视度归零，物镜向下垂直放置于尺寸不小于 300mm×300mm，平面度不低于 0.1mm

的工作平台上，用卡尺分别量取左、右目镜相对于平台的高度值，从而计算出高度差值。 

用卡尺测量时不应引起眼罩变形。 

6.14 运动部位的平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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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正常使用方法，对望远镜各运动部位在其运动范围内进行手感检查。 

6.15 耐久性 

将望远镜的各活动部位按正常使用方法（每分钟不得多于30次）进行往返耐久性试验，每个活动部

位往返一次记为一次。试验次数：高性能望远镜试验400次，普通性能望远镜试验200次，伽利略式双筒

望远镜试验100次。      

6.16 气密性 

在望远镜腔内加压 10kPa±1kPa 的条件下，经 3min 后测量镜腔内压力下降值。 

6.17 振动试验 

望远镜在正常运输包装状态下，置于振幅为8 mm～15mm，频率为120次/min～150次/min的振动台上，

望远镜按图1a)和图1b)中所示的两个方向各进行7min的试验，伽利略式双筒望远镜按图1a中所示的方向

进行7min的试验。也可用运输试验代替，其方法是在二级公路上，以车速不低于30km/h的速度行驶100km。 

 

 

 
                                图1  望远镜振动方向 

6.18 高温试验 

将望远镜放入试验室（箱）内，升温至40℃±2℃，保温1h。 

6.19 低温试验 

将望远镜放入试验室（箱）内，高性能望远镜降温至-25℃±3℃，保温1h；普通性能望远镜降温至

-10℃±3℃，保温1h。 

6.20 清洁度和光学零件表面质量 

望远镜内部的清洁度、光学零件表面疵病及光学零件的脱膜、脱胶和破边等在 60W白炽灯或 8W荧

光灯下，从目镜和物镜方向进行目视检查。 

6.21 外观及其他要求 

目视和手感检查。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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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出厂检验 

7.2.1 检验方式 

a) 出厂检验应按表 3 规定的项目和表 4规定的不合格类别的分类进行检验； 

b) 当批量较小时应采用全数检验； 

c) 当批量较大且连续性生产时，出厂检验的样品数按 GB/T 2828.1的一般检查水平 I、正常检验

一次抽样方案确定，通常从正常检验开始，根据检验结果，随时执行 GB/T 2828.1 规定的转

移规则。 

表3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角放大倍率 5.1.1 6.1 — ▲ 

2 倍率差 5.1.1 6.1 — ▲ 

3 物方视场 5.1.1 6.2 — ▲ 

4 入瞳直径 5.1.1 6.3 — ▲ 

5 出瞳直径 5.1.1 6.4 — ▲ 

6 眼睛间隙 5.1.1 6.5 — ▲ 

7 视度零位 5.1.1 6.6 ▲ ▲ 

8 像偏转 5.1.1 6.7 ▲ ▲ 

9 像偏转差 5.1.1 6.7 ▲ ▲ 

10 聚焦差 5.1.1 6.8 ▲ ▲ 

11 出射光束平行度 5.1.1 6.9 ▲ ▲ 

12 视场中心分辨力 5.1.1 6.10 ▲ ▲ 

13 中轴视度调节范围 5.2.1 6.11 ▲ ▲ 

14 目镜视度调节范围(有中轴视度调

节机构) 
5.2.1 6.11 ▲ ▲ 

15 左右目镜视度调节范围(无中轴视

度调节机构) 
5.2.1 6.11 ▲ ▲ 

16 
瞳距调节范围 5.2.1 6.12 ▲ ▲ 

17 左右目镜高度差 5.2.1 6.13 ▲ ▲ 

18 运动部位平滑性 5.3.1 6.14 ▲ ▲ 

19 耐久性 5.3.2 6.15 — ▲ 

20 气密性 5.3.3 6.16 ▲ ▲ 

21 振动试验 5.4.1 6.17 — ▲ 

22 高温试验 5.4.2 6.18 — ▲ 

23 低温试验 5.4.3 6.19 — ▲ 

24 清洁度和光学零件表面质量 5.5 6.20 ▲ ▲ 

25 外观 5.6 6.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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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需检验项目；—表示不需要检验项目。 

表4 不合格类别的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类别 

1 角放大倍率 C 

2 倍率差 C 

3 物方视场 C 

4 入瞳直径 C 

5 出瞳直径 C 

6 眼睛间隙 C 

7 视度零位 C 

8 像偏转 C 

9 像偏转差 B 

10 聚焦差 B 

11 出射光束平行度 B 

12 视场中心分辨力 B 

13 中轴视度调节范围 B 

14 目镜视度调节范围(有中轴视度调节机构) B 

15 左右目镜视度调节范围(无中轴视度调节机构) B 

16 瞳距调节范围 C 

17 左右目镜高度差 C 

18 运动部位平滑性 C 

19 耐久性 B 

20 气密性 B 

21 清洁度和光学零件表面质量 C 

22 外观 C 

注1：不合格类别B是指单位产品的重要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或者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严重不符合规定。 

注2：不合格类型C是指单位产品的一般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或者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 

7.2.2 判定规则 

正常生产的望远镜按规定检验方式进行检验后，对所出现的不合格品（批）应分别按下列情况判定

和处置： 

a）采用全数检验时，对不合格品应剔出。 

b）采用GB/T 2828.1抽样方案检验时，按表5规定判定。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则判

该批为合格批。若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不合格判定数，则判该批为不合格批。 

表5 合格质量水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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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类别 AQL 

B 类 4 

C 类 10 

7.2.3 供需双方对出厂检验另有约定时，可不按本标准规定的出厂检验规则。 

7.3 型式检验 

7.3.1 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望远镜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望远镜性能时； 

c) 望远镜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3.2 检验方式 

a) 型式检验应按表 3 规定的项目和表 4 规定的不合格类别的分类进行全面检验，其样品从检验

合格的望远镜批中随机抽取。 

b) 型式检验的抽样采用 GB/T 2829中的一次抽样方案，各类不合格数以项目计。判别水平（DL）、

不合格质量水平（RQL）、一次抽样方案按表 6规定。 

表6 一次抽样方案 

不合格类别 DL RQL n（Ac，Re） 

B 类 Ⅱ 100 5（3，4） 

C 类 Ⅰ 150 5（6，7） 

7.3.3 判定规则 

按表3给出的型式检验项目进行检验之后，若出现不合格项目，则按表6判定数组（Ac，Re）判定。

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Ac，则判该批为合格批。若不合格数大于或等于不合格判定数Re，则判

该批为不合格批。  

8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标志 

每台产品至少应有如下标志： 

a）生产厂名（或注册商标）； 

b）型号和规格。 

8.2 包装 

8.2.1 产品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8.2.2 经检验符合本文件的产品应具有产品合格证，合格证上应包含本文件的文件号、产品序号和出

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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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产品应具有符合 GB/T 9969 规定的使用说明书及装箱单。 

8.2.4 产品外包装的标志应符合 GB/T 191和 GB/T 6388的规定。 

8.3 运输 

8.3.1 运输中严禁日晒、雨淋和剧烈振动； 

8.3.2 搬运和装卸时不得抛掷。 

8.4 贮存 

    望远镜装箱后应贮存在温度 5℃～35℃，相对湿度不超过 70%，干燥通风和无腐蚀性物品的仓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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